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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院為辦理教師升等，謹依據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之規定，

訂定本辦法。 

二、本院各級教師申請升等者，應符合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第二

條、第三條、第四條之規定。 

(一)教師得以升等前一職級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教學研究

著作等方式呈現研究或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其審查基準除「本校教師及

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另有規定外，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之規定辦理。  

(二)教師所提外審之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 或教學研究著作 件數至多

10件。教師應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

得合併為代表作。 

三、各系（所）應於每學期正式上課後十日內，分別將系（所）通過之資料送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逾期不受理。 

四、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升等初審時，除依據各系（所）教師升等審查

辦法外，並應於院教評會通過資格審查後，將已通過系（所）資格審查之擬升

等教師之著作送請院長聘請校外適格之學者專家依本校規定人數審查。審查人

選由系（所）教評會擬提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校外學者專家七人以上（院長亦

得增列審查人選），簽請院長召集院教評會委員若干人圈定三人後，由學院辦理

著作外審，外審成績結果送回各該系（所）初審。 

五、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受理教師、舊制講師、助教(八十六年三月廿一日前聘任)



升等審查案時，其程序悉依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相關規定辦

理之。 

六、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開會審議升等案件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七、教師升等審查包括 學術研究、或技術應用類、或教學研究、教學及服務等三項

評定成績，其計分比率如次： 

    (一)學術研究(含技術應用)佔百分之七十、教學績效佔百分之二十、服務成績佔

百分之十。 
    (二)教學研究佔百分之六十、教學績效佔百分之三十、服務成績佔百分之十。 

    以上各項成績評分，依據本院「教師升等審查評分細則」進行之。 

八、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由他人代理。須有委員總數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表決時以無記名方式投票，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為通過。  

九、經複審通過升等之教師，由院召集人綜合評審委員之意見加註評語後，連同申請

資料及其升等著作，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十、本院教師升等案，經院教評會審議未通過者，但其系(所)教評會初審之著作外

審成績與院教評會複審之著作外審成績相差達二十分以上時，得經院教評會同

意後，移請校教評會再次送審，以維護教師權益。 

十一、初、複審結果若不通過，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召集人、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召

集人應於一週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檢附評審意見通知申請人。申請升等教師如

不服教評會審議結果，除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

規定向本校申評會提出申訴外，亦得先選擇下列程序提出申覆： 
(一)申請人如不服初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向院教評會提出申覆，院教評會認為申覆有理由，應送回系教評會再審

議。 

(二)申請人如不服複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校教評會認為申覆有理由，應送回院教評會再審

議。 

本院教評會應於收到申覆申請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議，惟如需組專案小

組查處，必要時得延長十四日，逾期未提審議結果，視同申覆成立。申請升

等教師不服院教評會複審結果，如已逕向本校申評會提出申訴者，不得再向

院教評會提出申覆，已進行中之申覆亦應即停止審議。 

十二、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處理之。 

十三、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